周宁县公开招聘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方案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闽政文[2008]344号）、省教育厅、省公务员局、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《关于开展我全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人[2010]7号）、省教育厅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0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人〔2010〕21号）、省自考办《关于2010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笔试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闽教考务[2010]1号）等文件精神和宁德市教育局、宁德市人事局《关于中小学新任教师招聘考试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宁教人〔2010〕17 号）精神，现将周宁县2010年公开招聘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方案公布如下：

一、招聘原则

    1、按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周宁县实际情况，按学科需求招聘。笔试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实施，报名及面试由周宁县人事局、教育局按照上级要求具体组织实施。

    2、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由周宁县教育纪工委和周宁县人事局纪检组派员进行全程监督。

二、招聘职位、人数、对象和条件

1、招聘职位及人数

招聘中学教师职位合计35名，其中数学6名、英语2名、思想政治3名、历史4名、地理6名、物理2名、生物2名、体育2名、音乐2名、美术2名、心理学3名、财会1名。

招聘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位合计30名，其中幼儿园教师6名、语文2名、数学2名、英语2名、体育6名、音乐7名、美术3名、信息2名。

2、招聘对象

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福建生源。

3、招聘条件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品德端正，敬业爱生。其他条件详见周宁县2010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计划需求表。
三、报名时间、地点和要求

1、报名时间： 2010年4月23日～5月6日（其中双休日和五一节放假期间不接受报名）。逾期不予补报。每个申报对象只能报考一个岗位，不能兼报。

2、报名地点：周宁县自考办。

3、应聘人员报考资格审查：应聘人员资格报县教育局人事股审查；经审核符合教师报考资格条件的应聘人员，县教育局人事股在应聘人员《报名登记表》（式样见附件三）的资格审查意见栏上盖章确认，应聘者持经确认的《报名登记表》和相关证件到市自考办办理笔试的报考手续。
4、有关要求：报考人员需填写2010年周宁县公开招聘教学岗位人员报名表一式3份（见附件三,可从周宁教育网下载，网址：www.znjy.net）。报考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就业报到证、招考岗位要求提供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近期免冠同底版1寸照片4张。按省物价局、财政厅闽价〔2007〕费196号收费规定，每个报考人员缴纳报考费80元。

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公开招聘考试工作的有关规定，核对本岗位报考条件；对所提供的资料与报考岗位条件设置要求是否相符自行判断，若有不实之处或不符合报考岗位条件的，将取消聘用资格，并自行承担有关责任。

四、招聘方法
1、笔试

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。

2、面试

（1）由周宁县人事局、教育局按照上级要求具体组织实施。

（2）每个学科按照笔试成绩（合格线以上）从高分至低分，以拟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数1：3比例确定面试人选；若拟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数达不到1：3比例，则按实际上线人数确定面试人选。

各职位面试均采取专业技能测试办法进行，根据考生面试情况由评委当场评分。

（3）周宁县教育局成立各职位专业人员评委库，在面试的当天随机抽签产生7名评委上岗参加评分。严格执行回避制度，并在上岗前进行培训。

（4）考生面试顺序由随机抽签确定。

五、体检、考核和聘用

1、按招聘职位计划数1：1比例，根据各职位考生笔试成绩的30％加上面试成绩70％计总分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体检考核人选（研究生学历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）。体检、考核工作由周宁县人事局、周宁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。体检、考核合格的考生，按闽政文[2008]344号及宁市委办[2003]34号文件规定办理聘用手续。

2、各学科面试成绩合格线为60分，面试成绩未达到60分，不予聘用。

3、对考生进行体检和考核时，若因体检或考核不合格，可按各职位考生考试总分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

4、身体条件按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（闽教师［2006］13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五、聘后管理

新聘毕业生试用期为1年，若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
报名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，县教育局人事股联系电话：0593-5631969，联系人：周老师、蔡老师

面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周宁县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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